三、工作内容（100分）

	检查

项目
	项目

分值
	检查内容
	检查评分标准
	检查方法
	支撑材料
	负责单位

	就

业

管

理

︵

50

分

︶
	10分
	执行毕业生就业政策及完成目标任务情况
	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毕业生就业政策，及时、准确地完成国家、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布置的各项就业工作任务。对政策执行不力的扣5分;对布置的就业工作任务没按时完成的扣5分。
	查阅文件、座谈,省就业主管部门提供
	1.就业政策宣传报告会，基层就业宣传等活动图片资料。
	就业指

导中心

	
	10分
	日常工作管理
	在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使用、网上协议书签订、推荐材料填写、用人单位进校园招聘、建立工作档案等方面有具体的管理办法，执行情况良好，缺一项扣2分。扣满10分为止。
	查阅文件

座谈
	1.2008-2009年毕业生就业指导手册。
2.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发放管理办法。
3.毕业生网上协议签订管理办法。
4.校园招聘管理办法。
5.就业工作档案管理办法。
6.毕业生档案管理规定。
	就业指

导中心

	
	10分
	生源审核
	未按时完成扣2分；生源信息不准确扣2分；材料不完备扣2分；多报或漏报扣4分。
	省就业主管部门提供
	
	

	
	10分
	就业方案编制、申报
	未按时完成扣2分；材料不完备扣2分；信息不准确扣2分；多报或漏报扣4分。
	省就业主管部门提供
	
	

	
	5分
	优秀毕业生评选
	评选省级优秀毕业生不公开，未张榜公布扣3分；申报材料不齐全扣2分
	座谈、问卷。省就业主管部门提供
	1.济宁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。2.2008-2009年省级优秀毕业生名单。
3.2008-2009年省级优秀毕业生公示材料。
	学工部（处）
各系

	
	5分
	毕业生档案转递
	档案整理不规范扣2分；转递不及时、不准确扣2分；有毕业生自带档案或擅自扣留毕业生档案现象扣1分
	查阅档案
转递材料


	1.2008-2009年毕业生档案转递单。
	就业指导中心


